企业询证函

编号：A0250
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：
以下信息为自本公司截止2020年6月30日的账面记录：
（1）如与贵方记录相符，请在本函下端“信息证明无误”处签章证明；

（2）如有不符，请在“信息不符”处列明不符项目。如存在与本公司有关的未列入本函的其他项目，也请在“信息不符”处列出这些项目的金额及详细资料。

1．本公司与贵方的交易业务列示如下：

	截止日期
	往来科目
	往来余额
	备    注

	2020年6月30日
	应付账款
	28875.00
	

	2020年6月30日
	
	
	

	2．交易事项：
零部件款


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，并非核对结算。若事项在上述日期之后有所改变，仍请及时函复为盼。
（公司盖章） 

2020年07月1日 

河南福田智蓝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
结论：
	1. 信息证明无误。

确认上述信息与本公司理解相符。
（公司盖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 月  日
	2．信息不符，请列明不符项目及具体内容（请在本函背面说明）。
（公司盖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 月  日


